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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食品安全基本法》

（2003 年 5 月 23 日）（第 48 号法律）

第 156 届常会

第一次小泉内阁

《食品安全基本法》将在这里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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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总则

（目的）

第一条

本法律鉴于科学技术的发展、国际化的进展及其他国民饮食

生活所处的环境变化的紧要性，关于确保食品的安全性，制定了

基本理念，并阐明了国家、地方公共团体及食品关联经营者的责

任以及明确了消费者作用的同时，根据制定相关政策的基本方针,

全面推进有关确保食品安全的措施。（定义）

第二条

本法所称“食品”为除所有饮品《药品、医疗器械等质量、

有效性和安全性法》（1960 年法律第 145 号）规定的药品、外部

药品及再生医疗等外产品。）

（平二五法第 84 条，部分修订）

（采取措施确保食品安全的基本认识）

第三条

为确保食品安全，在保证人民健康为基础的前提下，采取必

要措施。

（食品供应过程中每个阶段应采取的措施）

第四条

从生产农业、林业、渔业产品到食品销售等一系列国家内外

的食品供应过程中（以下简称“食品供应过程”）。鉴于所有的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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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都可能影响食品安全，为了确保食品的安全性，必须在食品供

应过程中的各个阶段适当地采取必要的措施。

（对人民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的因素要防患于未然）

第五条

采取措施确保食品安全，以预防食品对人民健康造成的危害

为宗旨，充分考虑食品安全相关的国际动向以及国民的意见，并

依据科学的见解来采取必要的措施。

（国家职责）

第六条

国家根据前三条规定的食品安全的基本原则（以下简称“基

本原则”）。综合性的制定及实施有关食品安全性的对策的责任。

（地方公共团体的职责）

第七条

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遵循基本理念，确保食品安全，在与国家

适当分担的基础上，有责任制定和实施符合各级人民政府区域的

自然经济社会条件的措施。

（食品相关经营者的职责）

第八条

1 肥料、农药、饲料、饲料添加物、动物用医药品以及可能

影响食品安全性的农林渔业生产材料、食品（包括用作原料或者

材料的农业、林业和渔业的产品），或添加剂（《食品卫生法》（1

947 年法第 233 号）第 4 条第 2 款规定的添加剂或器具（指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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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第 4 款规定的器具）。或容器包装（指同一条第 5 款规定的容

器包装），生产、进口、销售或从事其他业务活动的经营者（以

下简称“食品相关经营者”），根据基本理念，在开展业务活动时

，要认识到我们负有确保食品安全的首要责任，我们有必要为确

保食品的安全性，在食品供应行程的各阶段采取必要措施的义务

。

2 除前项规定外，食品相关经营者必须遵循基本理念，在开

展经营活动时，应当努力提供与业务活动有关的食品和其他物品

的准确、适当的信息。

3 除前两款规定外，食品相关经营者有责任按照基本原则，

积极协助国家或地方政府就业务活动方面实施安全措施。

（平一五法五五，部分修订）

（消费者的作用）

第九条

消费者应当通过加深对食品安全的认识和了解，就保障食品

安全的措施发表意见，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。

（立法措施等）

第十条

政府应当采取必要的立法、财政和其他措施，落实保障食品

安全的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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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制定措施的基本方针

（食品健康影响评估）

第十一条

1 在制定保障食品安全的措施时，食品中有可能包含对人体

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生物、化学、物理因素或状况或者久置食

品，必须根据措施评估此类食物摄入对人类健康产生的影响。

(以下简称“食品健康影响评估”)但是，在下列情况下不适用.

一、从该措施的内容来看，显然没有必要进行食品健康影响

评估时。

二、当对人体健康不利影响的内容和程度明显时。

三、当需要紧急防止或抑制对人类健康造成不良影响时，没

有时间事先进行食品健康影响评价时。

2 前款第（三）项所列情况，应当在事后立即进行食品健康

影响评价。

3 前两款食品健康影响评估必须根据当时达到的科学水平，

客观、中立、公正地进行。

（考虑到市民的饮食习惯，根据食物健康影响评估的结果制

定措施）

第十二条

在制定确保食品安全措施时，为防止和抑制食品摄取对人民

健康造成不良影响，考虑国民的饮食生活状况和其他情况时，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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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前款第（一）项或第二款的规定进行食物健康影响评估时，必

须根据其结果进行评估。

（促进信息和意见交流）

第十三条

在制定有关确保食品安全的措施时,应反映公众的意见，并

确保该措施的公正性及透明性,提供有关该措施的信息，并就这

些措施发表意见,采取必要措施促进与相关人员交流信息和意见

（建立处理紧急情况的制度等）

第十四条

在制定有关食品安全性的措施时，为了防止由于摄取食品而

造成人健康的重大危害，必须采取发生该危害或者可能发生的紧

急事态的处理措施，及对可能发生的紧急事态的处理以及有关防

止该事态发生的体制整备其他必要的措施。

第十五条

在制定保障食品安全的措施时，必须在有关行政机关的密切

配合下，确保在食品供应过程的各个阶段采取适当的措施。

（测试研究系统的发展等）

第十六条

在制定保障食品安全的措施时，必须采取努力提高科学知识,

确保食品安全，建立试验研究体系，促进研发，传播成果，对研

究人员进行培训等其他必要措施。

（收集、组织和利用国家内外的信息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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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

在制定保障食品安全的措施时，必须收集、整理和利用国家

内外有关确保食品安全的信息，以便根据人民饮食环境的变化，

适当和有效地采取必要措施，确保食品安全。

（确保标签系统的适当操作等）

第十八条

在制定保障食品安全的措施时，注意到食品标签在确保食品

安全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。必须采取必要措施确保食品标签制度,

并标签中准确传达食品的有关信息。

（关于确保食品安全的教育、学习等）

第十九条

在制定保障食品安全的措施时，必须采取必要措施促进食品

安全教育和学习，加强食品安全宣传活动，提高市民对保障食品

安全的认识和了解。

（考虑对环境的影响）

第二十条

在制定保障食品安全的措施时，必须考虑到这些措施对环境

的影响。

（决定及公布执行措施有关的基本事项）

第二十一条

政府根据第 11 条至前款规定采取的措施，必须制定关于实

施的基本事项（以下简称“基本事项”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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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理应听取食品安全委员会和消费者委员会的意见，起草

基本事项草案，并请中央政府行政机构决定。

2 总理依照前款规定作出中央政府行政机构决定时，应当毫

不拖延地公布基本事项。

3 前两款的规定适用于基本事项的变更。

（平二一法 49，部分修订）

第三章食品安全委员会

（设置）

第二十二条

在中央政府行政机构办公室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。（以下简

称“委员会”）。

（主管事务）

第二十三条

1 委员会负责下列事务：

一、根据第二十一条第 2 款的规定向总理提出意见。

二、依照下列条款或者自行评估食品健康影响。

三、根据前项规定的食品健康影响评估结果，通过总理向有

关部长提出建议，说明应采取哪些措施确保食品安全。

四、根据第 2 号法令的规定以食品健康影响评估的结果为基

础，监测所采取的措施的执行情况，并在认为有必要时，通过总

理向有关部长提出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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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对确保食品安全的有关措施的重要事项进行调查、审议,

认为有必要时，应当向有关行政机关负责人提出意见。

六、第二号至前一项所列事务进行必要的科学调查及研究。

七、计划并实施第二号至前一项所列事务的相关人员之间的

信息及意见交流。计划并实施从第二期到前期所列事务的相关人

员之间信息及意见交换。

2 委员会依照前款第（二）项的规定进行食物健康影响评估

时，应立即通知有关部长其食品健康影响评估的结果。

3 委员会依照前款规定发出通知，或者根据第 1 项第 3 款或

第 4 款的规定提出建议时，应当立即公布与通知有关的事项或建

议的内容。

4相关部长应向委员会报告根据第 1项第 3款或第 4款的建

议采取的措施。

（平二一法 49，部分修订）

（听取委员会的意见）

第二十四条

1 有关部长在下列情况下，应听取委员会的意见：但是，如

果委员会认为符合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，或者有关部长认为

属于同一项第 3 款的情况，则不适用。

一、《食品卫生法》第六条第 2 款（包括该法第 62 条第 2 款

适用的情况）规定。拟订根据该法第 7 条第 1 款至第 3 款的规定

禁止销售，或根据同一条第 4 款的规定解除全部或部分禁令，拟



11

订依照本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部法令，试

图改订、废除劳动省法令时，拟订本法第 11 条第 1 款（包括该

法第 62 条第 2 款的准适用性的情况）的规定，根据规定制定基

准或标准时，拟订明确规定不损害该法第 11 条第 3 款规定的人

的健康的物质或者损害人的健康的危险用量时，依照该法第十八

条第 1 款（包括该法第 62 条第 3 款的准适用性情况）的规定基

准或规格时，或者根据该法第 50 条第 1 款的规定制定标准时。

二、根据《农药管制法》（1948 年法第 82 号）第 3 条第 1

款的规定指定或改变特定农药，或本法第 4 条第 2 款（包括本法

第 34 条第 6 款适用）的情况。（不包括该法第 4 条第 1 款第 8 款

或第 9 项所列标准）或者想要变更时。

三、根据《化肥管制法》（1950 年法第 127 号）第 3 条的规

定设定、变更或废止法规时，拟订该法第 4 条第 1 款第 4 款的制

定或修订的立案时，应当依照本法第 7 条第 1 款或第八条第 3 项

(这些规定包括在同法第三十三条第二六项中准用的情形。）的规

定对特定普通肥料进行登记或者临时登记时，包括在本法第三十

三条的第 2 项(本法第三十三条的第 6 项中准用的情况）的规定

对特定普通肥料进行变更登记或者临时登记时，或者包含在本法

第 13 条的第 1 项(本法第三十三条的第 6 项中准用的情况）的规

定对特定普通肥料进行变更登记或临时登记，或者取消其登记或

临时登记时。

四、在制定或修订《家畜传染病预防法》（1951 年法第 1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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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第二条第 1 款时，制定或修订农业、林业和渔业部法令规定

的第 4 条第 1 款的传染病时，或修订本法第 62 条第 1 款规定的

法令时。

五、根据《确保饲料安全和质量改进法》（1954 年第 35 号

法）第二条第 3 款的规定指定饲料添加剂时，如修订根据该法第

3 条第 1 款的规定制定和修订基准或标准时，或者根据同法第 23

条的规定试图禁止制造，进口，销售或使用时。

六、试图制定或修订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部门制定并颁布的

《屠宰场法》（1954 年法律第 114 号）第 6 条、第 9 条、第 13

条第 1 款第 3 项或第 14 条第 6 款或第 3 号法令，或试图制定或

修订本法第 14 条第 7 款的法令，或试图制定或修订本法第 14 条

第 7 款的法令时。

七、《自来水法》（1957 年法第 177 号）第 4 条第 2 款（仅

限于与第一条第 1 款至第 3 号条款有关的部分）医疗卫生和社会

保障部门法令的颁布或修订时。

八、《药品、医疗器械等质量、有效性和安全性法》第 14 条

第 1 款、第 14-3 条第 1 款(包括本法第 20 条第 1 款，以下相同)

。第 19-2 条第 1 款、第 23-2-5 条第 1 款、第 23-2-8 条第 1 款

（包括该法第 23-2-2 条第 1 款，以下相同。），第 23-2-17 条第

1 款、第 23-25 条第 1 款、第 23-28 条第 1 款（包括根据该法第

23-41 条第 1 款适用的情况，以下相同。）或依照第 23-37 条第 1

款，或根据该法第 83 条第 1 款的规定进行重读并适用该法第 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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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第 1 款、第 14--3 条第 1 款、第 19--2 条第 1 款、第 23--2--5

条第 1款、第 23--2--8 条第 1款、第 23-2--17 第 1 款、第 23--25

第 1 款、第 23--28 第 1 款或第 23-37 条第 1 款规定的试图批准

为动物而使用的药品、外部药品、医疗器械或再生医疗等产品的

时，包括该法第 14-4 条第 1 款（包括该法第 19-4 条适用的情况

，以下相同。）或第 23-29 条第 1 款（包括该法第 23-39 条适用

的情况，以下相同。）或根据本法第 83 条第 1 款的规定，进行重

读并适用该法第 14-4 条第 1 款或第 23-29 条第 1 款的规定，对

用于动物的药品或再生医学等产品进行重新审查时。该法第14-6

条第 1 款（包括该法第 19-4 条适用的情况，以下相同。）或第

23-31 条第 1 款（包括该法第 23-39 条适用的情况，以下相同。

）或根据本法第 83条第 1款的规定，进行重读并适用该法第 14-6

条第 1 款规定的对用于动物的药品或再生医学等产品进行重新

审查时。或第 23-2-9 条第 1 款（包括该法第 23-2-19 条中适用

的情况，以下相同。）或根据本法第 83 条第 1 款的规定进行重新

评估适用的该法第 23-2-9 条第 1 款规定的对用于动物在使用的

医疗机器或者体外诊断用医药品的使用结果评估时，或根据本法

第 83 条第 1 款的规定，进行重读并适用该法第 14 条第 2 款第 3

号或该法第 83-5 条第 1 款的制定或改废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部

门法令时。

九、试图制定或修订《防止农业用地土壤污染法》（1970 年

法第 139 号）第二条第 3 款法令（农业用地土壤中含有的农业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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畜牧产品，这些物质可能损害人类健康）。或本法第 3 条第 1 款

规定的法令(仅限于确定因使用农业用地而可能损害人类健康的

农业和畜牧产品，或确定被认为明显损害人类健康的区域的条件)

时。

十、制定并修订《食鸟处理业务条例》和《食鸟检查法》（1

990 年法第 70 条）第 11 条、第 15 条第 4 款第 2 款或第 3 款、

同条第第 6 款或第 19 款的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部门法令时。

十一、修订《食品卫生法》和《营养改善法》的一部分的法

律（1996 年第 101 条），根据《补充规定》第 2-2 条第 1 款的规

定，试图消除添加剂的名称时。

十二、在试图制定或废除《二恶英特别措施法》(1999 年法

律第 105 号)第六条第 1 款的法令时。

十三、制定或修订《牛海绵状脑病特别措施法》（2002 年第

70 号法）第 7 条第 1 款或第 2 款的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部门法

令时。

十四、除前款规定的外，由中央政府行政机关令规定时。

2 相关部长在前款规定的情况下（仅限于相关部长认为属于

第 11 条第 1 款第 3 款的情况），在制定有关确保食品安全的措施

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，应向委员会报告，并听取委员会的意见。

3 除第 1 款另有规定外，有关部长在认为有必要制定确保食

品安全的措施时，可听取委员会的意见。

（平一五法五五、平一五法七三、平一四法九六（平一五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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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（平一五法七），平一五法七四，平二五法八四，平三法五三

法五三，部分修订）

（提交材料等的请求）

第二十五条

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执行其职责时，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负责

人索要材料、表达意见、解释等其他必要的协助。

（委托调查）

第二十六条

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执行其职责时，可以委托独立行政机构、

总公司或普通基金会、经营者和其他私人实体、县考试研究机构

或具有学术经验的人员进行必要的调查。

（平一八法 50，部分修订）

（紧急请求等）

第二十七条

1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处理在确保食品安全方面造成严重损害

或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时，向国家有关行政机关的试点研究机构

进行必要的调查，可以要求进行评估食品健康影响所需的调查、

分析或检查。

2国家有关行政机关的试点研究机构应当按照前款规定的委

员会要求，及时进行调查、分析或者检查。

3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处理在确保食品安全方面可能造成严重

损害或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时，委员会应向有关部长提出《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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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物基础设施、健康和营养研究所法》（2004 年第 135 号）根据

第 19 条第 1 款的规定，《国家农业和食品工业技术研究组织法》

（1999 年法第 192 号）第十八条第 1 款或《国家渔业研究与教

育组织法》（1999 年第 199 号）根据第十六条第 1 款的规定，可

以要求或者根据《农林水产省消费安全技术中心法》（1999 年第

183 号）第 12 条的规定下下达命令。

(平一四法一二九(平一五法四八)・平一四法一三一(平一五

法四八）・平一八法二五・平一八法二六・平一九法八・平二六法・

平二六法六七・平二七法七〇・部分修订）

（组织）

第二十八条

1 委员会由七名成员组成。

2 委员会成员中有三名是兼职成员。

（任命委员会成员）

第二十九条

1 委员须经两院同意，由总理委任，任命在确保食品安全方

面有良好见解的人。

2 如果委员会成员的任期届满或出现空缺，由于国会闭会或

众议院解散而未能获得两院的同意时，总理在应符合本款所述条

件的人并具有同项规定资格者中，任命一名成员。

3 根据前项规定，必须在任命后的第一次国会中得到两院的

认可。如果未获得两院在事后的批准，总理应立即解除该成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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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务。

（委员会成员的任期）

第三十条

1 委员的任期为三年。但是，候补委员的任期应为前任的剩

余任期。

2 委员会成员可被重新任命。

3 成员任期届满时，该成员应继续履行职责，直至继任者被

任命为止。

（委员会成员被免职）

第三十一条

首相认为，由于精神和身体原因，不能履行职责，或者如果

委员认为有违反职务义务或不适合担任委员会成员的不正当行

为，经两院同意，可以解除该职务。

（委员会成员的服务）

第三十二条

1 委员不得泄露其在职期间所知道的秘密。辞职后同样不可

泄露。

2 委员在任职期间不得担任政党或其他政治团体的官员，或

不得积极进行政治运动。

3 专职成员在任职期间，除总理许可外，不得从事计酬的其

他职务，或者经营营利事业，不得从事以金钱为目的其他业务。

（委员会成员的工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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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三条

委员的薪金由法律另一项规定。

（主席）

第三十四条

1 委员会中设有主席，通过委员互选从专职委员中选举产生

2 主席将主持会议，并代表委员会。

3 如果主席发生事故时，由事先指定的专职成员代表其履行

职责。

（会议）

第三十五条

1 委员会由主席召集。

2 主席和三名或三名以上委员没有出席时，委员会不得举行

会议并进行表决。

3 委员会会议由大多数与会者决定，如果人数相同，由主席

决定。

4 如主席发生事故，适用第 2 款的规定，前条第 3 款规定的

成员应视为主席。

（专家委员会）

第三十六条

1 为便于委员会调查审议专业事项，可以设专门委员。

2 专家成员由总理任命，由具有学术经验的人员担任。

3 专家委员会成员在完成了对有关专业事项的调查审议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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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予以罢免。

4 专家委员会应兼职。

（后勤部）

第三十七条

1 为了处理委员会的事务，在委员会里设置了后勤部。

2 后勤部处除部长外，还将有必要的工作人员。

3 后勤部长接受主席的命令，掌管事务。

（对内阁令的授权）

第三十八条

除本章规定外，与委员会有关的必要事项由内中央政府行政

机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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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则抄（生效日期）

第一条

本法自内阁令颁布之日起生效，自颁布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

。但是，第 29 条第（1）款规定的关于获得两院同意的部分，自

公布之日起生效。

（2003 年内阁令第 272 号自 2003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）

（任命第一名成员）

第二条

本法实施后首次任命的委员会成员，由于国会闭会或众议院

解散而不能取得两院同意的，应当适用第 29 条第 2 款和第 3 款

的规定。（探讨）

第八条

政府在斟酌国际动向以及其他有关确保食品安全性对策的

社会经济形势变化的同时，对本法施行的状况加以讨论，认为有

必要时，应根据其结果采取必要的措施。

补充条款（2002 年 7 月 3 日法律第 96 号）抄（生效日期）

第一条

本法自中央政府行政机关法令规定之日起生效，自颁布之日

起不超过三年.但是，下列项目的规定自本项目规定之日起生效.

（2003 年中央政府行政机关法令第 534 号自 2005 年 4 月 1

日起生效）

一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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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补充规定第二条第二项、第五条、第十七条、第二十七条

第三十七条、第三十二条至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公布之日

（处置等的效力）

第三十条

本法（补充规定第一条所列规定，在适用本规定之前，适用

本法前的各项法律（包括根据本法规定的法令。以下同此条）任

何处置、程序或其他行为，修改后的各项法律有相当的规定的，

除此补充规定另有规定外，视为按照修改后的各个法律的规定执

行。（对内阁令的授权）

第三十二条

除本补充规定外，本法实施所必需的过渡性措施，由中央政

府行政机关规定。

补充规定（2002 年 12 月 4 日法律第 129 号）

（生效日期）

第一条

本法自 200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

补充规定（2002 年 12 月 4 日法律第 1 号第 31 号）

（生效日期）

第一条

本法自 200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

补充规定（2003 年 5 月 30 日法律第 5 号）

（生效日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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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

本法自内阁令规定之日起生效，自颁布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

但是，下列项目的规定自本项目规定之日起生效。

（2003 年中央政府行政机关法令第 349 号，自 2003 年 8 月

29 日生效）

一和二略

三、第二条（下列修订规定除外），第六条（不包括下列修

订规定），第八条（除下列修订规定外），第十条和补充条款第二

条至第五条，第八条，第十六条至第十八条，第二十一条至第二

十六条，第三十一条、第三十三条和第三十五条的规定，自颁布

之日起不超过 9 月的法令规定之日

（2003 年中央政府行政机关法令第 504 号，自 2004 年 2 月

27 日生效）

四、略

五、第三条以及附则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自公布之日起三年以

内的政令规定日（平成十七年（2005 年）政令第三四五号，自

平成十八年（2006 年）五月二十九日开始施行）

附则（平成十五年（2003 年）六月十一日法律第七三号）

摘录（施行日期）

第一条

本法律自公布之日起的三个月内的政令规定日期开始施行。

但是，第二条的规定以及附则第六条中地方自治法（昭和二十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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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（1947 年）法律第六十七号）附表第一药事法（昭和三十五

年（1960 年）法律第百四十五号）的修改条款相关规定、附则

第七条、第九条和第十条的规定以及附则第十一条中食品安全基

本法（平成十五年（2003 年）法律第四十八号）第二十四条第

一项第八号的修改规定以及该法律附则第四条的修改规定按照

修改药事法和采血及供血中介业取缔法的法律（平成十四年（200

2 年））法律第九十六号）附则第一条第一号规定的日期和本法

律施行日期两者中较晚的日期开始施行，第四条的规定自公布之

日算起一年之后开始施行。

（平成十五年（2003 年）政令第二六八号，自平成十五年

（2003 年）七月一日开始施行）

（修改药事法和采血及供血中介业取缔法的法律（平成十四

年（2002 年））法律第九十六号）附则第一条第一号规定的日期

=平成十五年（2003 年）七月三十日）

附则（平成十五年（2003 年）六月十一日法律第七四号）

摘录（施行日期）

第一条

本法律自公布之日起的三个月内的政令规定日期开始施行。

（平成十五年（2003 年）政令第二七零号，自平成十五年

（2003 年）七月一日开始施行）

附则（平成十八年（2006 年）三月三十一日法律第二五

号）摘录（施行日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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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

本法律自平成十八年（2006 年）四月一日开始施行。

附则（平成十八年（2006 年）三月三十一日法律第二六

号）摘录（施行日期）

第一条

本法律自平成十八年（2006 年）四月一日开始施行。

○一般社会团体法人及一般财团法人相关法律，以及公益社

会团体法人和公益财团法人认定等相关法律施行时，与关联法律

的修改等有关的法律（平成一八法律五零）摘录

（对政令的委任）

第四百五十八条

除本法律规定外，本法律规定导致的法律废止或者修改所必

要的过渡处理在政令中进行规定。

附则（平成十八年（2006 年）六月二日法律第五零号）摘

录

本法律自一般社会团体、财团法人法的施行日期开始施行。

（施行日期=平成二十年（2008 年）十二月一日）

（平二三法七四－旧第一项－部分修改）

附则（平成十九年（2007 年）三月三十日法律第八号）摘

录（施行日期）

第一条

本法律自平成十九年（2007 年）四月一日开始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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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则（平成二十一年（2009 年）六月五日法律第四九号）

摘录（施行日期）

第一条

本法律自消费者厅与消费者委员会设置法（平成二十一年（

2009 年）法律第二十八号）的施行日期开始施行。但是，以下

的规定按该项中所规定的日期开始施行。

（施行日期=平成二十一年（2009 年）九月一日）

一、附则第九条的规定本法律的公布日

（处分等相关的过渡处理）

第四条

1 本法律施行前，本法律相关的各个法律修改前（包括基于

此的命令，以下称“旧法令”）的规定所要求的执照、许可、认

可、批准、指定等处分或通知等行为，除法令另行规定外，在本

法律施行后，视为本法律相关的各个法律修改后（包括基于此的

命令，以下称“旧法令”）的相关规定所要求的执照、许可、认

可、批准、指定等处分或通知等行为。

2 本法律施行时，现行旧法令所要求的许可的申请、登记等

行为，除法令另行规定外，在本法律施行后，视为新法令的相关

规定所要求的许可的申请、登记等行为。

3 本法律施行前旧法令要求的必须办理报告、登记、提交等

手续的事项，在本法律施行日前还未办理相关手续的，除法令另

行规定外，本法律施行后，按照新法令相关规定相关手续不需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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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时，适用新法令的规定。

（命令的效力相关的过渡处理）

第五条

按照旧法令的规定已发布的内阁府设置法第七条第三项的

内阁府令或者国家行政组织法第十二条第一项的省令，除法令另

行规定外，在本法律施行后，变成基于新法令相关规定发布的内

阁府设置法第七条第三项的内阁府令或者国家行政组织法第十

二条第一项的省令具备其效力。

第九条

除附则第二条至前一条为止的规定外，本法律的施行相关的

必要的过渡处理（包括罚款规则相关的过渡处理）在政令中进行

规定。

附则（平成二十三年（2011 年）六月二十四日法律第七四

号）摘录（施行日期）

第一条

本法律自公布之日起二十日后开始施行。

附则（平成二十五年（2013 年）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律第八

四号）摘录（施行日期）

第一条

本法律自公布之日起一年内的政令规定日期开始施行.但是,

附则第六十四条、第六十六条和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自公布之日

起开始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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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平成二十六年（2014 年）政令第二六八号，自平成二十

六年（2014 年）十一月二十五日开始施行）

（平二五法一零三－部分修改）

（修改食品安全基本法时的过渡处理）

第八十九条

附则第十三条、第十四条、第三十二条或者第三十三条的规

定或者以前的条例所要求的医疗器械、体外诊断用医药品或者再

生医疗等产品相关的再审查或再评价，与前一条中规定的修改后

的食品安全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无关，依然按照以前

的条例执行。（处分等的效力）

第一百条

本法律施行前，根据修改前的各个法律（包括基于此的命令,

以下关于此条时同样适用）的规定进行的处分、手续等行为，修

改后的各个法律的规定中有相关的规定时，除本附则中另行规定

外，视为根据修改后的各个法律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处分、手续等

行为。

（平二五法一零三－旧第九十九条顺延）

（对政令的委任）

第一百零二条

除本附则规定外，本法律的施行导致的必要过渡处理（包括

罚款规则相关的过渡处理）在政令中进行规定。

（平二五法一零三－旧第一百零一条顺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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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则（平成二十五年（2013 年）十一月十三日法律第一零

三号）摘录

（施行日期）

第一条

本法律自公布之日起六个月内的政令规定日期开始施行。但

是，以下的规定按该项中所规定的日期开始施行。

一、略

二、附则第十七条的规定修改药事法等的法律（平成二十五

年（2013 年）法律第八十四号）的公布日和本法律的公布日两

者中较晚的日期。

(本法律的公布日=平成二十五年（2013 年）十二月十三日)

附则（平成二十六年（2014 年）五月二十一日法律第三八

号）摘录（施行日期）

第一条

本法律自公布之日起一年内的政令规定日期开始施行。

（平成二十七年（2015 年）政令第三四号，自平成二十七

年（2015 年）四月一日开始施行）

附则(平成二十六年（2014 年）六月十三日法律第六七号)

摘录（施行日期）

第一条

本法律自修改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的法律（平成二十六年（

2014 年）法律第六十六号。以下称“通则法修改法”）的施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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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开始施行.但是，以下的规定按该项中所规定的日期开始施行.

（施行日期=平成二十七年（2015 年）四月一日）

一、附则第十四条第二项、第十八条和第三十条的规定公布

日（处分等的效力）

第二十八条

本法律施行前，根据修改前的各个法律（包括基于此的命

令）的规定进行的处分、手续等行为，修改后的各个法律（包括

基于此的命令。以下称“新法令”）中有相关的规定时，除法律

（包括基于此的政令）中另行规定外，视为根据新法令的相关规

定进行的或者该做的处分、手续等行为。

（其他过渡处理对政令等的委任）

第三十条

除附则第三条至前一条为止的规定外，本法律的施行相关的

必要的过渡处理（包括罚款规则相关的过渡处理）在政令（人事

院的管辖事项为人事院规则）中进行规定。

附则(平成二十七年（2015 年）九月十八日法律第七零号)

摘录（施行日期）

第一条

本法律自平成二十八年（2016 年）四月一日开始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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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则（平成三十年（2018 年）六月十五日法律第五三号）

摘录（施行日期）

第一条

本法律自公布之日起六个月内的政令规定日期开始施行。但

是，以下的规定按该项中所规定的日期开始施行。

（平成三十年（2018 年）政令第三二五号，自平成三十年

（2018 年）十二月一日开始施行）

一、略

二、第二条以及附则第七条至第十条、第十二条（仅限附则

第九条第三项相关部分）以及第二十条的规定自公布之日起两年

内的政令规定日期

（平成三十年（2018 年）政令第三二五号，自平成三十二

年（2020 年）四月一日开始施行）


